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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台灣民主的進程與演變 

  台灣民主化的運動從1970年代開始發展，許許多多的民主前輩經歷流血流汗、被關

或被迫害等辛苦的過程。實施戒嚴、進行威權統治的中國國民黨政府，面對強大的民意

壓力，最後不得不解除戒嚴、開放黨禁、推動國會全面改選與總統直接民選。 

  台灣民主的進程，雖然經歷國會全面改選，但是中國國民黨至今仍舊在國會佔有多

數的席次，國會還是處於一黨獨大的狀態。在中央執政權方面，2000年首次出現政黨輪

替，代表台灣本土的民主進步黨贏得總統選舉，取得中央執政的機會；但2008年第二次

政黨輪替又出現，中國國民黨重新取得政權。由此可知，台灣雖然推動民主改革，曾經

打破中國國民黨五十年執政沒有輪替的紀錄，但民主的進程並不順遂；尤其是，2008年

中國國民黨復辟，重新一手掌控台灣的行政與立法部門後，馬英九政府為所欲為、獨斷

獨行，台灣早期威權統治的陰影再度出現，使得台灣歷經李登輝與陳水扁兩位總統好不

容易建立起來的民主基業，出現嚴重倒退的現象。 

  縱觀台灣民主發展的進程與演變，台灣在民主的形式上似乎有所進步，但在民主的

實質內涵上則進步遲緩，甚至是倒退。觀察2008年以及2012年兩次總統選舉的結果，台

灣人民仍以選票支持過去以威權體制獨裁統治台灣的中國國民黨所推出的馬英九，這種

令人匪夷所思的現象，是徒具選舉的民主形式但缺乏實質民主內涵所產生的結果，我們

不樂見這種民主逆流，阻礙台灣民主自由的進步與發展。 

貳、馬政府主政下民主不進反退 

  在民主進步黨執政時期，立法院通過《公民投票法》，這本來可以視為台灣民主的

進步，因為公民投票是人民進一步直接參與公共政策決策的作法，是補充間接民主之不

足的直接民主的方法。但是，因為該法有許多不當的規定，公投案成案以及通過的門檻

過高，以致於《公民投票法》制定之後，公投案的提出或通過變得困難，《公民投票

法》反倒成為剝奪、限制人民權利的法律，這就是「鳥籠公投法」名稱的由來。《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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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法》制定後至今，並沒有通過任何一項公民投票案，這個法使得台灣的民主不但沒

有深化反而是退化。 

  除了《公民投票法》不利於台灣民主發展的法律，還有《人民團體組織法》和《集

會遊行法》這二個法案都是在解嚴初期政府為了限制人民權利所訂定的，至今也是無法

隨著時代的改變而做必要的補正或廢除，以減少對人民基本權利的限制。以《集會遊行

法》為例，至今仍然採取「許可制」，而非「報備制」，許多社運團體一再呼籲立法院

應該將其改為「報備制」，但仍然無法通過。《人民團體組織法》也是面臨類似的狀

況，針對人民所組織的社會團體，有關政黨的成立是採「報備制」，但對政黨之外的非

政治性的團體，則是採「許可制」。為何政黨的成立只要報備即可，而非政黨的人民團

體之成立卻需要獲得主管機關的許可？這是對人民權利的不當限制。我們必須要進行改

革的事項很多，無奈這些年來，一直無法改變這些違反民主與自由的法規。此外，馬英

九政府上台之後，為了討好中國，與中國簽訂的雙邊協議，並沒有經過立法院的審查，

這是剝奪台灣人民參與決定台海兩岸重要事務的權利，也是台灣民主受到限縮的具體實

例。 

參、如何強化對政府監督與制衡的力量 

  如上所述，近幾年來，台灣民主的發展停滯不前，甚至出現退化的情況。如何打破

現今台灣民主發展的困境，是當前重要的課題。過去的歷史告訴我們，人民的覺醒和作

為是社會進步的原動力。因此，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使人民瞭解到台灣民主不進反退的

現狀，對台灣未來的發展是一個阻礙，台灣人民必須團結一致，齊心齊力推動台灣的民

主改革。 

  許多有心推動台灣民主改革的個人或社運團體，一再強調擴大並強化公民社會力量

的重要性。人民組成一個強而有力的民間團體，針對各種重要的社會議題或公共政策提

出其看法，倡導其主張，並對政府的行政部門或是立法部門加以監督，這會對政府形成

壓力，影響其施政走向。經由人民的參與，發揮公民社會的力量，才能進一步深化與落

實民主到社會每一個層面，這對於解決目前的徒具形式民主、缺乏實質民主的民主困

境，有非常重大的意義。要擴大並強化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力量，有以下兩個難題要克

服： 

一、 吸引人才的投入：首先，要有好的人才願意投入關心公共事務的工作，特別是

年輕人的參與非常重要。目前許多社運團體非常關心各種重要的社會議題，但

似乎都出現慘澹經營的情況。主要的原因是，社運團體所能夠提供的薪資不

高，年輕人看不到未來發展的願景，導致許多家長無法認同其子女投入其中。

社運團體無法提供較好的所得，就無法吸引更多有理想、優秀的人才加入，這

種發展的困境，是導致社運部門人才資源長期不足的主要原因。 



台灣民主的進化與退化    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58期／2012.06.30  25 

二、 擴大財務的支援：先天上社運團體的財源非常缺乏，基本上台灣社會民間的捐

款，大多流向於宗教團體，願意將資源分配給社運部門的實在有限。因為財務

狀況會影響到社運部門的人才吸納與運動推展，若無足夠的財源，社運部門無

法擴大規模與影響力。 

要克服上述的難題，仍有賴於社運團體的努力，以其作為和成績，爭取人民的支持，改

變人民的價值觀。 

  此外，在野黨應該扮演好監督制衡執政黨的角色，這對於民主政治的運作非常重

要。在野黨的民意代表，本身不僅要有良好的形象與維持優良的問政品質，也應該與民

間社運團體作很好的連結，才能贏得人民的信任。如此一來，在野黨的整體監督制衡的

力量才得以發揮。 

  目前有許多民間團體在不同的領域監督政府的施政。以公民監督國會聯盟為例，公

民監督國會聯盟成立的目的，基本上是希望擴大民間監督國會的力量，使立法院能提升

問政品質。人民監督國會的方法很多，包括：平日至立法院旁聽立法委員們的問政內

容，以及每一個會期結束後評鑑全部一百一十三位委員表現的好壞。我們發現到這種針

對問政表現進行評鑑的模式，發揮相當好的監督效果，因為立法委員知道有人在旁邊監

督他們的表現，他們會比較在意自己的問政表現，希望可以獲得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優良

的評價。例如：今年1月舉行的立法委員選舉，我們發現有好多位立委候選人將公民監督

國會聯盟對他們的肯定—— 如「國會評鑑第一名」，列入競選的看板或傳單中。 

肆、結語 

  總之，台灣的民主要提升，每個社會團體都應該在其所關心的領域裡，盡其所能發

揮監督的力量，如此將可對不良的民意代表或是行政首長產生嚇阻的作用，不敢為非作

歹，進而善盡作為人民公僕的角色。台灣的民主要深化，公民意識的養成非常重要，人

民一定要站出來維護作為國家主人的權利，不可放任為政者為所欲為。對政府的監督與

制衡，不僅攸關台灣民主的進化與退化，更與台灣後代子子孫孫的發展息息相關。◆ 


